网上挂牌出让流程

1、申请CA。办理CA所需材料竞买人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公众登录”-“资料下载”-“数字证书办理指南”下载。

CA证书办理地点：昆山市白马泾路52号曼哈顿国际大厦7楼706-707室，联系电话：0512-50161124、50161134。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9号润捷广场1幢2001室，联系电话：0512-68701110、68703189。

2、注册CA。意向竞买人取得CA证书后至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605室注册，注册后方可凭CA证书参与报名。

3、下载CA行助手。注册CA完成后，竞买人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竞买人登录”-“行助手下载”运行行助手。

安装办法可通过 “公众登录”-“资料下载”-“数字证书安装说明”下载。

4、上传资格审核资料。（1）申请书，联合竞买的需提交联合协议；（2）公司营业执照副本；（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4）若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代办的，必须出具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的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联合竞买人代表须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上向被联合人发起联合竞买，并经被联合竞买人同意后再提交竞买申请。
建议使用IE8.0版本以上浏览器访问网上交易系统。

5、等待网上资格审核。
6、缴纳保证金。资格审核通过后按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的银行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7、自由报价：自由报价截止时间为网上挂牌交易截止前1小时。网上交易系统允许多次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后，不得变更或者撤销。    
8、限时竞价：挂牌截止前一小时，停止更新挂牌价格，停止更新时最高报价作为限时竞价起报价。各地块按公告规定时间进入限时竞价。限时竞价两次报价时间间隔不超过4分钟，若4分钟内无价格更新，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人。

网上交易操作指令以网上交易系统数据库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时间为准。
9、一次报价（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达到网上竞价中止价格时，网上竞价中止，转为网上一次报价。

10、竞得人生成成交通知书、未竞得人退保证金：对竞买成功者，网上交易系统将自行向竞得人生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通知书》，对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在网上挂牌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11、签订成交确认书：竞得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通知书及有效证件原件至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605室进行竞买资格复核并签订成交确认书。
12、签订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得人应在成交确认书规定时间内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规定要求支付土地出让金。  
